韦斯敏斯德信条 (WCF)
19 论神的律法
一、神赐给亚当一个律法，作为行为之约，叫他和他所有的后裔，都要亲自、完全、严格并永远顺服；神应许遵守者得生，并警告违背者受死；且赐给他守法的力量和能力。
二、人堕落后，此律法仍为公义的完美准则；并由神在西乃山颁布于十条诫命，刻在两块石版上；前四条包含我们要对神的责任，后六条包含我们要对人的责任。
三、除这通称为道德的律法外，神也乐意赐给那为未成年教会的以色列人礼仪的律法，其中包括若干预表的条例，一部分是关于崇拜的，以预表基督和他的恩惠、行动、受苦并利益；一部分是关于各种教训的，以教导道德的责任。这一切礼仪的律法在新约时代都被废止了。
四、神也赐给以色列人各种司法的律法，这律法既是为该国的政治团体设立的，故已随该国的灭亡而终止了，除为一般衡平法所要求的以外，现在不再有任何约束力。
五、道德的律法永远对大家都有约束力，不仅对那些已称义的人，而且对其它的人，都要顺服；这不仅是因律法本身所含的内容，也是因发出这律法的造物主神的权威。基督在福音中不仅未废掉这义务，反而更加强了它。
六、虽然真信徒不在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以此称义或被定罪；但律法对于他们以及别的人都大有用处，因为作为人生的准则，律法将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指示他们，以此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又因律法也揭露了他们本性、内心和生活上的罪污；所以当他们以此自省时，便越发对罪知罪，因罪忧伤，并恨恶罪；同时也就越发清楚地看见自己对基督，以及对他完全顺服的需要。同样，律法对重生的人也有用处，因律法禁止罪恶，便抑制了他们的败坏；而且律法的威吓也表明他们即便犯罪所应得的，以及在今生所当受的痛苦，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律法中所警戒的咒诅。同样，律法的应许向他们表明神是嘉纳顺服的，以及顺服者所得的祝福，虽然这种祝福并不是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所该得的。所以人行善弃恶，因律法鼓励前者，禁止后者，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
七、以上所述律法的用处，并不与福音的恩典相悖，反而是它美好的成全；因为基督的灵降服并使人的意志能够自由地、甘心地去行神旨意（显明在律法中）所要求的事。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韦斯敏斯德信条》第 19 章充满了重要内容，这些内容经常被忽视或误解。神的旧约律法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相关性？ 信条的这一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方针。
当我们研究神的律法时，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西乃山和通过摩西颁布律法。但信条始于神在创造时的律法：
1. 神赐给亚当一个律法，作为行为之约，叫他和他所有的后裔，都要亲自、完全、严格并永远顺服；神应许遵守者得生，并警告违背者受死；且赐给他守法的力量和能力。
信条对律法处理的第一部分回顾了创造，即神学家所谓的“创造条例”（creation ordinances）。在信条的前面一章中，我们看到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区别。恩典之约并没有废除行为之约；相反，神同意基于另一个人对行为之约的履行来拯救我们，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履行。保罗在罗马书 5:19 中对比了亚当的工作和基督的工作，他在别处称基督为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 15:45）和第二个人（47 节）。通过亚当的不顺服，世界陷入了毁灭；通过基督的顺服，我们被救赎。亚当失败的地方，基督成功了。亚当未能守住行为之约，而基督代表我们要守住了行为之约。
为了理解创造条例的意义，我们必须理解它们是在什么盟约中赐下的。我们可以区分圣经中的各种盟约，如与亚当的约、与挪亚的约、与亚伯拉罕（及以撒和雅各）的约、与摩西的约，以及基督在新约中设立的新约。它们都因其具体内容而彼此区分。
在向亚当宣布的创造之约中，神与全人类建立了一种安排。这在我们的时代至关重要，因为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争议在政治舞台上肆虐。我们要理解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区别。它们没有相同的角色要扮演。有些时候政府试图篡夺教会的角色，有些时候教会试图篡夺国家的角色。
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可能没有比堕胎问题更具情感色彩的问题了。它根本不会消失。那些支持堕胎的人当教会抗议政府使按需堕胎合法化时会感到不安。他们说教会干涉国家事务。现在，如果政府试图提升一个教会超过另一个教会，或决定规范圣礼的执行，那么这显然违反了美国共和国成立时确立的条款。美国建立在没有任何宗教团体会被偏袒超过另一个的理念上，所有团体都被保证宗教自由行使。但当宗教团体对国家说应该有反堕胎法时，我们不是要求国家成为教会；我们是要求国家成为国家。我们要是在提醒民事政府其神赋予的保护和捍卫人类生命的责任。神把剑给民事长官，不是为了打侵略战争，而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当政府放弃其保护人类生命的责任时，教会就可以行使其先知角色，呼吁政府成为政府。生命的神圣性不是一个基督教问题；它是一个人类问题。它根植并建立在创造中，在创造条例中，而不是在新约律法或西乃山律法中。
这是另一个例子。在我们要的时代，我们要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制度之一的崩溃，即婚姻制度。我们可以追溯婚姻制度超越基督教的出现，超越旧约犹太教的出现。我们在几乎每一种文化中都能找到这种制度，一直追溯到创造。婚姻不是由摩西或耶稣设立的，而是由神在创造中为我们的第一对人类父母和第一个人类家庭设立的。神在祂与人类所立的约中定夺了婚姻。今天，许多人蔑视这种制度，选择同居而不结婚。或者他们重新定义婚姻，使其可以包含同性两人的结合。这些扭曲是对创造和神在创造中确立之律法的反叛。
非基督徒可能会回应说这个论点仍然源于圣经。是的，我们要仰望圣经，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从中得到了神的真理。但我们要并不是试图将基督教价值观强加给世界。相反，我们是在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与神的盟约关系中，仅仅凭借他们的人性。当神与亚当进入盟约关系时，不仅仅是与作为个体的他。亚当代表了全人类。当神与亚当立约时，祂与人类立了约。
一个人可能会反对说他不信神，不信亚当，或者不信圣经。但是，如果圣经是真的，某人不相信它是真的这一事实并不会改变它的真实性。一个人拒绝相信神的存在并不能免除他遵守创造之约条款的责任。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所有人都处于与神的关系中。如果神存在，祂难道不与人类有关吗？ 无论他们是否承认，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凭借祂的创造条例处于与神的盟约关系中。
当我们谈论处于与神的盟约关系中时，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在谈论一种美妙、充满爱的关系。然而，盟约关系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用圣经语言来说，人们可以是守约者或背约者。
在这个与全人类建立的盟约关系中，有各种条例。其中之一是婚姻。神为了全世界的福祉设立了婚姻；它不仅仅是为了基督徒。显然，关于基督徒可以与谁结婚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结婚有一定的限制。但一个人不必是基督徒就可以结婚。婚姻是神给所有人的创造条例。
关于安息日律法是为全人类设立的创造条例还是仅仅是给以色列的摩西律法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争论。摩西之前有每周的安息日吗？ 许多州过去有“蓝法”（blue laws），管辖周日的某些行为。这些法律不要求人们去教堂，但它们确实禁止在安息日进行商业活动，除了必需品，如药店的处方柜台，为了那些必须有急救药物的人。
各州遵守这些法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休息日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为了不让工人受到过度剥削，国家强制规定要有休息日，七天中的一天。
如果安息日是创造条例，并且如果国家被神呼召在教会之外维持神的律法，那么国家就有责任就安息日立法。这在今天听起来很激进，甚至对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否定那种思维方式的文化中。美国的民事政府现在已经宣布独立于神和祂的律法，变得无神、异教和野蛮。在我们要的文化中仍然有足够的自由和前几代基督徒委身的影响，使我们要认为我们要仍然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就社会的实际结构而言，基督教影响占上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世俗文化中的许多人对教会和基督徒怀有敌意，因为他们视我们要为对他们自由的潜在威胁。他们害怕基督徒会对他们施加限制和要求。
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每一项法律都有我们政府的整个武库支持。政府是法律力量。任何有权颁布法律的政府也有权执行这些法律。每一项通过的法律都限制了某人的自由。世俗文化害怕我们要作为基督徒利用选票的力量，这个世界的政治力量，将基督教强加给人们。那不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的授权，也不是我们要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授权。我们不能用剑把美国变回基督教国家。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非常小心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选举权。我们要绝不能试图利用选票来强制执行基督教社区的独特之处。
对律法理解的第一层始于创造，这也是信条这一部分开始的地方：神赐给亚当一个律法，作为行为之约。神的律法是在盟约的背景下赐给我们的。耶稣为基督徒这样陈述：“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 14:15）。律法是协议的规定或条款。在创造中，神在人类面前摆设了祝福和咒诅，条款在创世记中详细说明：“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 2:16–17）。如果亚当顺服了，他就会得到祝福。祝福的应许，定罪的应许——那是条款。规定就是律法。
谋杀的死刑不是在西乃山确立的。它是在神与挪亚在创世记 9:6 中所立的约中确立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死刑最初确立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蓄意谋杀某人（一级谋杀），那个人就故意夺取了一个按神形象被造之人的生命。谋杀罪的可憎性植根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这与人类承载的神形象有关。归根结底，对神形象承载者的攻击是对神自己的攻击，对此的惩罚是死刑。神没有把谋杀的死刑作为一种选择提及；相反，它是一个命令。因此，如果政府不执行该命令，它就是在反叛神。
创造条例不仅在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叙述中找到，而且一直贯穿到挪亚的叙述中。死刑是基督徒应该支持并应该告诉他们的州政府要坚持的创造条例。这不是要求国家成为基督徒，而是要求国家成为国家。这是神命令公正统治者要做的事。保罗在罗马书 13 章重申，是神把剑的权力给了民事长官。祂没有把剑的权力给杀手或侵略者。保护生命的神圣性和执行正义是民事长官的任务。
律法作为行为之约赐给亚当，叫他和他所有的后裔……都要亲自、完全、严格并永远顺服；神应许遵守者得生，并警告违背者受死；且赐给他守法的力量和能力。我们知道守神律法的力量和能力被亚当失去了，但守律法的义务从未被废除。
所有律法都在神那里找到起源。律法的有效性在于其符合神的性格。律法不仅仅是任意的社会习俗问题。如果没有神，一切都是允许的。如果没有超越的规范或标准或立法者，那么律法仅仅是任何掌权个人或团体的意志表达。
我们接受游说者作为美国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听说“特殊利益集团”，没有人眨眼。公职人员跟随民意测验，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务实的，而不是什么是正确或公正的。我们要正在回归丛林法则，强权即公理。这可能是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但基督徒不能那样生活，因为我们要受约束的不是我们的既得利益，而是神的律法。
2. 人堕落后，此律法仍为公义的完美准则；并由神在西乃山颁布于十条诫命，刻在两块石版上；前四条包含我们要对神的责任，后六条包含我们要对人的责任。
在诗篇 119 篇，诗篇作者以多种方式表达了他对神律法的爱。这样的情感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往往是陌生的。今天的人们会以深情的方式谈论神的话语，但不会谈论神的律法。在旧约时代，话语和律法之间没有区别，因为以色列人明白神的话语就是律法，神所说的任何话都成为责任、命令。
神在西乃山赐下的律法不是祂律法的第一次表达，因为它首先在创造中赐给了亚当和夏娃。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5:14 指出了这一点，说死就作了王，从亚当到摩西。死意味着律法的存在，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没有罪就没有死。既然死从亚当到摩西作了王，我们可以推断，正如使徒所做的那样，神的律法必须从亚当到摩西一直有效。
在旧约中，有不同种类的律法。有绝对法（apodictic law）和决疑法（casuistic law），两者都可以与箴言区分开来。箴言不是诫命，而是可以应用于生活情境的实用智慧表达。箴言不约束良心。如果我们把箴言当作诫命来读，我们就会陷入深深的困惑。例如，一句箴言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另一句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箴言 26:4–5）。如果这两句箴言都是普遍诫命，我们将很难顺服它们。
箴言是智慧和审慎的实用片段，就像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中拥有的那样。我们听到像“三思而后行”和“犹豫者必败”这样的谚语。智慧要求我们不要鲁莽或冲动行事。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在首先检查所有成本和后果之前跳进事情里。正如耶稣自己所说，聪明人在开始建筑项目之前计算成本，军事领袖在参战前考虑敌人的力量（路加福音 14:28–31）。但有些时候需要迅速和果断的行动。在那张情况下，犹豫者必败。现实生活情境中，有时智慧需要提前小心和思考，但也有其他情况我们必须在没有那种好处的情况下行动。这两句格言都是针对不同情况的智慧金块，但在表面上它们似乎是矛盾的。
这就是指示我们要既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又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的箴言的情况。如果另一个人固执己见并没有学习的兴趣，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讨论上是愚蠢的。耶稣在马太福音 10:14 说要跺下我们脚上的尘土离开那些人。另一方面，有些场合，通过仔细回答某人的愚蠢断言，他可能会明白他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使徒保罗使用的最巧妙的论证类型之一是由哲学家芝诺（Zeno）使其闻名的。它被称为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为了论证，承认对手的前提，然后证明从那个前提得出的逻辑推论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愚昧人被照他的愚妄话回答，是为了帮助他看到他前提的愚蠢。也许我们要都曾以那种方式受教。
决疑法是我们所谓的判例法（case law）。神的话语旨在给我们要指导，以便我们在行为上荣耀神。神的律法是我们路上的光。但如果神制定具体律法以适用于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人类紧急情况，圣经将比多卷百科全书还要大。
因此，神给出了判例法：“如果你的牛践踏了邻居的玫瑰，那么惩罚是……”律法可以继续说：“但如果你的牛践踏了邻居的水仙花，那么惩罚是……”如果是骡子而不是牛呢？ 重点是列出几个来自现实生活情境的具体例子，审理疏忽或损害具体案件的法官可以使用它们作为应用正义原则的指导方针。
决疑法在旧约中以条件语言表达，称为“如果-那么”公式。如果某人的牛践踏了他邻居的花，那么他就被要求赔偿。这些律法将一般原则应用于具体情境。
绝对法主要但不完全由十诫组成。诫命表达了要管理人民生活的普遍原则和绝对规范。它们以“你要”或“你不可”开头的文学形式传达。它们表达了圣经伦理所基于的神圣规范。
在我们的文化中，术语伦理（ethics）和道德（morality）互换使用。还可以添加另一个术语，价值观（values）。例如，今天人们说我们有“价值观危机”。但价值只是间接的伦理问题。它涉及给事物分配价值。我们中没有两个人对事物赋予相同的价值，这使得婚姻变得有趣。婚姻是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和有限可支配资本的人的结合。假设一对夫妇有一千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丈夫想买一套新高尔夫球杆，但妻子想买一台新冰箱，于是他们就奔向婚姻咨询了。男人看重高尔夫球杆胜过新冰箱，女人看重冰箱胜过高尔夫球杆。
价值主要不是伦理问题，而是品味或偏好问题，是对我们来说什么重要的问题。间接地，它成为伦理问题，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试图为自己发现一个与神匹配的价值体系。成圣涉及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并拥抱神的优先事项。我们要要有基督的心。神的优先事项和祂的价值观与我们要的大多数优先事项和价值观冲突。在那个意义上，价值体系在伦理关注上具有巨大的分量。在我们的文化中，当政治家谈论学校系统中的价值观、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政府中的价值观时，他们不是在谈论神圣价值观。这是相对主义的一个不那么微妙的假设，因为主观品味是相对的。当我们说美德是偏好问题时，我们就相对化了伦理。我们就采取了那些说“无论你喜欢什么，那就是对的；那就是好的”之人的立场。
当词典编纂者编写词典时，他们关注三件事：词的词源推导（它们在拉丁语、希腊语或其他语言中的起源），它们的历史意义（它们的意义如何随时间变化或增长），最重要的是，它们今天是如何被使用的。如果一个词被误用得足够长和足够频繁，误用就成了新的标准用法。尽管在历史上和词源上，伦理和道德这两个词有显著不同，但词典很可能最终会将它们视为同义词。
最初，这两个术语是有区别的。伦理来自 ethos 一词，指的是特定社会的哲学假设以及建立文明的概念基础或根基。道德来自 mores 一词，描述特定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习俗和习惯。Ethos 与潜在哲学有关；mores 与实际做法有关。
历史上，伦理科学寻求发现管理物理、生物或化学领域物质事物行为，或社会科学中人类行为的律法或规范。伦理与律法和行为的规范性原则有关。另一方面，道德是一门描述性科学。
为了理解规范性科学和描述性科学之间的区别，我们说伦理关注“应该”（oughtness），而道德定义“是”（isness）。伦理研究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研究；道德研究是我们实际做什么的研究——这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我们应该做的。
这在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不久前，一群学者评估并评级了二十世纪的文献。他们名单上最差的科学书籍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关于萨摩亚人行为模式的研究，该研究被证明完全错误。名单上的第二名是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s），这是一对关于美国人两性行为的研究。它们声称揭示了美国人基本上是虚伪的。虽然前几代的习俗和禁忌仍然存在，但新一代并没有遵守它们。实际做法的现实与所谓过时的基督教传统和过时的伦理完全不合拍。
使徒保罗写信给一世纪的教会说：“至于淫乱……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以弗所书 5:3）。在二世纪中叶，护教士游斯丁（Justin Martyr）写信给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捍卫基督教的真理。在阐述他的哲学论点时，游斯丁告诉皇帝，如果他想看基督徒如何支持他们的信条，他应该检查基督徒百姓的贞洁。我不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任何护教士敢发出那样的挑战。
金赛报告试图表明文化禁忌和习俗应该改变，因为美国人的行为和道德没有达到他们的伦理标准。如果美国 51% 的初婚新娘在结婚时不是处女，那么结论就是缺乏童贞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那么就是好的，因为正常是一件好事。标准必须改变以匹配行为。那是旧的“每个人都这样做”的伦理。
这种方法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假设 90% 的学生在某个时候在学校作弊。因此，学生在考试中作弊在统计上是正常的。如果在统计上是正常的，那么就是好的，我们应该鼓励学生不要不正常，而是要正常并作弊。我们要甚至应该鼓励学生在作弊方面变得更加精通。这就揭示了这种思维的愚蠢。
世界上所有的道德研究只表明堕落的人是如何行为的。在堕落的受造物中统计上正常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敬虔的规范或标准。神的律法不是基于堕落人类的做法，而是基于祂自己的性格，这是没有堕落的。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伦理和道德之间应该总是有显著的区别。基督徒要看祈使语气，看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陈述语气，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被呼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按照比文化中可接受的标准更高的规范生活。可悲的是，大多数人，正如尼采所说，跟随牛群。他们从什么是合法的，社会允许什么，更重要的是，周围的人允许或赞成什么中获得提示。
在 1970 年，妇女堕胎在许多地方是违法的。在 1973 年，它是合法的。在 1970 年，大多数美国人说按需堕胎是错误的。今天，统计数据反过来了。现在大多数美国人说妇女应该有选择权。按需堕胎有内在的错误吗，还是仅仅是文化偏好问题？ 我们很难说这在 1970 年在神眼中是错的，但神现在赞成它。改变的是民法和道德，而不是神的性格。我们在最后的审判中不会根据我们的文化赞成或不赞成什么，或者我们的政府允许或不允许什么受审判。我们将根据神的律法受审判。这就是为什么理解神的律法很重要。
其他人都在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律法方面在做什么。第 2 节读作：人堕落后，此律法仍为公义的完美准则。换句话说，人堕落了，但神的标准没有改变。神的律法成了公义的完美准则；并由神在西乃山颁布于十条诫命，刻在两块石版上；前四条包含我们要对神的责任，后六条包含我们要对人的责任。
3. 除这通称为道德的律法外，神也乐意赐给那为未成年教会的以色列人礼仪的律法，其中包括若干预表的条例，一部分是关于崇拜的，以预表基督和他的恩惠、行动、受苦并利益；一部分是关于各种教训的，以教导道德的责任。这一切礼仪的律法在新约时代都被废止了。
信条的这一节今天有些争议，因为改革宗社区内部对于摩西律法被废除的程度存在分歧。
在改革宗神学中，传统上区分道德律（moral law）和礼仪律（ceremonial law）。道德律是旧约律法中仍然有效的部分，但礼仪律是不再有效的部分。
然而，对于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来说，遵守礼仪律是一个极其道德的问题。顺服律法的每一部分，包括饮食规定和管理以色列祭祀生活的仪式，是犹太人的道德义务和庄严责任。这些是神圣义务。
关于神的律法还有另一个区别：神的自然法（natural law）与祂的立法法（legislative law）是有区别的。神的自然法和戒律基于祂永恒的性格，来自神自己的本性。如果神要废除自然法，那将要求祂的本性改变，并将对祂自己的性格造成暴力。
在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他说他是自然法的倡导者。乔·拜登参议员感到沮丧，并唐突地回答说：“再也没人相信自然法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国家的法学院不教自然法。”托马斯大法官和拜登参议员提到的自然法与神的律法不同。自然法是一种理论，即人们可以通过研究自然法则学习某些道德戒律。这被称为 jus gentium，万国法。世界各地的文明法律和习俗，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被检查以找到基本道德戒律的共同线索。理论是人们可以从自然中学习这些。美国《独立宣言》中有一句话，神造人平等，我们的造物主赋予我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特别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学家中，有一种努力超越圣经看向自然本身，以找到生命神圣性、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基本原则。
当我们在这里提到神的自然法时，我们不是在说自然（被造）秩序，而是在说神存在的本性或本质。神的自然法由那些基于祂自己不变存在的律法组成。例如，在十诫中，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3）。如果神要搁置那条律法并允许偶像崇拜的做法，祂就会违反祂自己的圣洁和性格。
当我们看旧约的道德律和礼仪律时，我们必须问：这些律法是基于神永恒的性格和本性吗？ 还是这些律法是神为了特定的、救赎历史的原因立法的？ 这些律法是为了救赎的原因在特定时期内施加的吗？ 信条教导神赐给那为未成年教会的以色列人礼仪的律法，其中包括若干预表的条例（typical ordinances）。当我们今天在日常对话中使用“典型的”（typical）这个词时，我们的意思是“常见的”或“普通的”。“典型的”行为是我们预期的行为。但当信条谈到预表的条例时，是指不同的意思。
信条使用 typical 一词来指代预表论（typology），其中一个原型（archetype）或主要类型（primary type）象征着后来出现的更充分发展的现实。例如，在旧约系统中，有一个详尽的献祭系统，在赎罪日达到高潮。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10:4）。那么旧约所有的献祭都是徒劳的吗？ 它们没有内在或固有的价值。它们本身不能赎任何罪，但它们是指向基督牺牲的影子和象征。
那些动物献祭的价值在于指向影子之外未来的牺牲，那将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假设基督在各各他死后的那一年，基督教社区在赎罪日聚集并献祭公牛和山羊。那将表明基督的代赎没有奏效，基督徒必须回到旧系统，回到影子。这就是早期新约教会面临的犹太化异端，它鼓励人们继续遵守旧约的仪式。保罗在他给加拉太人的信中不得不责备人们倒退。这一信息在希伯来书中也很清楚。一旦影子被现实应验，预表的条例就废止了。摩西仪式不是基于神永恒、不变的性格（尽管它们的象征意义肯定反映了神性格的某些方面）。它们所指向的现实是基督为我们救赎的工作。在那项工作完美完成后，遵守以前的仪式将是对基督和神的侮辱。所以基督徒不再遵守它们。
这解释了信条使用 typical 一词——意为“预表的”。然而，我们在圣经解释中使用预表论时必须小心。有些时候新约以一种通常不解释历史的方式预表性地解释旧约。例如，耶稣出生后，约瑟被天使警告带耶稣和玛利亚去埃及，因为希律为了试图杀死耶稣，即将屠杀伯利恒及其周围所有的男婴。于是约瑟带着家人逃往埃及。威胁过去后，约瑟带玛利亚和耶稣回到圣地，应验了旧约预言：“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 2:15）。然而，引用的旧约经文（何西阿书 11:1）指的是出埃及时的以色列人。在圣灵的默示下，马太在提请注意旧约中的一个事件，那是耶稣生平某事的预表。耶稣是以色列的背罪者，祂与祂的子民以色列之间存在企业团结（corporate solidarity）。在某种意义上，祂的生活重演了以色列的旧约历史。看到这一点的事件之一是在出埃及。耶稣有从埃及的出埃及，就像祂的子民以色列一样。
当新约预表性地解释旧约时，我们得到造就。我们对两约的错综复杂和对称性以及圣经自我应验的奇妙方式感到敬畏。此外，预表性解释揭示了神在历史中为世界迎接基督到来所做的一切。神没有发起任何漫不经心的救赎行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都在祂的主权计划和指导下，导致在日期满足的时刻祂的儿子显现。一世纪教会的使徒布道展示了神在万世之久的手，将历史带向在基督位格和工作中发生的救赎。
韦斯敏斯德神学家教导说，我们要要区分道德律和礼仪律，后者在使徒时期没有被维持。我们在旧约的饮食律法方面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在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 15 章），教会面临的问题是外邦人如何适应新约。在圣经时代，有四个不同的人群。第一，有犹太人。第二，有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没有完全进行仪式归信。他们在圣殿及其周围被赋予某些特权，低于犹太人的完全特权。他们被称为敬畏神的人。第三类是被犹太人蔑视的撒玛利亚人。第四，有外邦人，他们是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立之约的陌生人。对于他们的归信，他们不仅要受割礼，还要经历一种称为改宗者洗礼的仪式洁净礼，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洁净的。
在祂升天之前，耶稣告诉祂的门徒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祂的见证（使徒行传 1:8）。当路加写使徒行传时，他在耶路撒冷开始他的叙述，处理犹太社区。教会传播到犹太地，这仍然是犹太社区的一部分。然后福音传给了撒玛利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归向了基督。从第 13 章开始，路加跟随保罗作为外邦人使徒的宣教拓展。有大量非犹太人涌入基督教社区。每个群体——犹太人、敬畏神的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依次经历了五旬节的能力。使徒得出的推论是神使他们都合为一体。所有信徒都将获得基督身体的完全成员资格，因为他们都领受了同一位圣灵。在新约社区中，旧约律法的一部分将被维持，但不是饮食限制，也不是礼仪律。
贯穿旧约，存在混合主义的问题，当被呼召分别、不同和圣洁的犹太人开始与他们中间的异教徒混合和通婚时。他们采用了异教宗教。因为他们未能维持他们的纯洁，冲突产生了。然而，神已经将以色列国分别出来，因为正是通过犹太人祂将拯救世界。
4. 神也赐给以色列人各种司法的律法，这律法既是为该国的政治团体设立的，故已随该国的灭亡而终止了，除为一般衡平法所要求的以外，现在不再有任何约束力。
第 4 节今天在神治主义（theonomic）运动中的人中间是有争议的。希腊词 nomos 意为“律法”，theos 是希腊词“神”。神治主义（Theonomy）字面意思是“神的律法”。道德或伦理义务通过自治（autonomy）和他治（heteronomy）这两个词来区分。Auto 意为“自我”，nomos 意为“律法”。自治是人们自我为法的观点。自治的人不对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负责。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伸手寻求自治。蛇告诉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不顺服神他们不会死；相反，他们会变得像神一样，自我为法。他应许他们将从神或其他人施加的任何限制中解脱出来。
他治意味着一个人受制于除自己以外之人的律法。他治的最高形式是神治，因为神是至高的他者。所有基督徒在受制于神律法的意义上都是神治主义者。然而，名为神治主义的运动特别关注将摩西律法中的民法应用于今天。例如，在以色列刑法典中列出了大约三十五种死罪。它们包括儿女对父母不顺服、公开亵渎、与占卜者、巫师、死灵法师或灵媒勾结，以及同性恋行为。神治主义者认为这些以及旧约中的其他民法应该在今天的国家立法中颁布。
然而，《韦斯敏斯德信条》这样说：神也赐给以色列人各种司法的律法，这律法既是为该国的政治团体设立的，故已随该国的灭亡而终止了，除为一般衡平法所要求的以外，现在不再有任何约束力。 这变得相当复杂，但关键点是，这些给以色列的律法在一世纪犹太国家灭亡时终止了。在一世纪的罗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作为基督徒生活，以及在旧约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生活，这之间有很大区别。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政府，称为神权政体（theocracy）。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受制于神和祂赐给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的神权建立中有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新约教会建立在罗马帝国，它必须生活在一个异教环境中，民事长官经常对基督徒怀有敌意。那就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生活在一个拥抱世俗主义的异教国家。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正试图在异教环境中作为信徒运作。
我们应该试图使美国成为神权政体吗？ 信条说我们不应该。司法的律法是在以色列为了他们救赎的目的设立的，既然那个神权国家已经灭亡，就不再适用了。然而，可以想象今天可能有另一个神权政体，按照旧约立法塑造。公开亵渎神的名可以被定为死罪。这种惩罚本质上并非不公正，否则那将意味着神在旧约社区施加这种制裁是不公正的。
既然旧约来自神，祂是圣洁公义的，我们就不应该对我们在那里读到的任何律法感到冒犯。如果我们被它们冒犯，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被关于法律、公义和伦理的世俗观点扭曲了。神在旧约中向祂子民启示的标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就像对古代巴力崇拜者一样陌生。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页面，问自己这是否真的是神的律法。如果是，它就教导我们什么使神喜悦，什么对祂是可憎的。
5. 道德的律法永远对大家都有约束力，不仅对那些已称义的人，而且对其它的人，都要顺服；这不仅是因律法本身所含的内容，也是因发出这律法的造物主神的权威。基督在福音中不仅未废掉这义务，反而更加强了它。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 5:17–18）。当耶稣使用翻译为“废掉”的词时，祂使用的是意为“解开”或“毁坏”的动词形式。祂不毁坏律法或免除我们要所有的义务。作为第二个亚当，祂的责任是在各方面为我们要顺服律法，在那个意义上祂成全了律法。祂也成全了旧约律法中预表的仪式，既然它们被成全了，我们就不再有义务遵守它们。但在这里信条说的不是礼仪律或饮食律，而是旧约的道德律，它没有被基督的事工毁坏，而是仍然有约束力，即使对被称义的人也是如此。
这在第 6 节得到进一步阐述。
6. 虽然真信徒不在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以此称义或被定罪；但律法对于他们以及别的人都大有用处，因为作为人生的准则，律法将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指示他们，以此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又因律法也揭露了他们本性、内心和生活上的罪污；所以当他们以此自省时，便越发对罪知罪，因罪忧伤，并恨恶罪；同时也就越发清楚地看见自己对基督，以及对他完全顺服的需要。同样，律法对重生的人也有用处，因律法禁止罪恶，便抑制了他们的败坏；而且律法的威吓也表明他们即便犯罪所应得的，以及在今生所当受的痛苦，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律法中所警戒的咒诅。同样，律法的应许向他们表明神是嘉纳顺服的，以及顺服者所得的祝福，虽然这种祝福并不是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所该得的。所以人行善弃恶，因律法鼓励前者，禁止后者，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
第 6 节的第一个陈述，虽然真信徒不在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以此称义或被定罪，承认我们要不处于我们被称义的唯一途径是履行律法行为的位置。那么在那个意义上，我们要不在律法之下。但律法对于[基督徒]以及别的人都大有用处，因为作为人生的准则，律法将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指示他们，以此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
加尔文谈到了律法启示性的功用；也就是说，律法向我们启示什么使神喜悦以及祂希望我们要这做什么。我们现在要在异端的边缘滑行，并向下凝视反律法主义的深渊，那里有一个细微的区别需要做出。信条说我们不再处于行为之约之下，那是真的。与神进入盟约关系涉及起誓。誓言将我们要置于盟约条款和规定的负担之下。在旧约律法中，十诫作为神通过摩西所立之约条款的一部分颁布给以色列。我们称之为摩西之约、西乃之约或旧约，以区别于新约。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受十诫约束，因为它们是旧约的一部分，我们不受神与摩西所立之约规定的约束。我们基督徒处于一个新的和不同的约中，即新约。虽然新约从旧约流出，但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它取代了旧约。然而，早期教会的一些犹太归信者坚持外邦归信者必须被带到旧约的所有条款下，包括割礼。这就是在新约书信致歌罗西人、希伯来人特别是加拉太人中被猛烈打击的犹太化运动。如果我们进入那个旧约并作为宗教仪式受割礼，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发神圣誓言遵守旧约的所有条款并暴露在其祝福和咒诅之下。
保罗告诉加拉太人和犹太化分子，耶稣在祂的死中承担了旧约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 3:13）。然后保罗说他希望那些犹太化分子把自己割绝了（cut off）或被咒诅，这是割礼所象征的惩罚。保罗想知道犹太化分子怎么了。“基督已经成全了所有摩西盟约的规定。你们已经拥抱基督为你们的救赎主，并信靠祂对咒诅的成全的完美工作。你们现在要回到旧情况，好像基督没有真正成全盟约一样。”保罗警告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放回旧约的规定和条款下。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基督徒不再处于那个盟约之下。如果我们坚持我们在那个盟约之下，我们就陷入了犹太化异端。这是一种律法主义，我们实际上否认了基督工作的完美。
我们说过我们会在反律法主义的边缘滑行并直视那个可怕的坑但不跳进去。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可能被解释为赤裸裸的反律法主义。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要不在定罪、束缚、律法的权势之下。我们也不受旧约律法的盟约义务约束。然而，作为新约中的新约基督徒，我们被呼召取悦神并效法基督。旧约道德律向我们启示了什么使神喜悦，所以我们仍然有作为新约一部分的属灵和道德义务昼夜思想那律法。我们在律法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指示和指导方针是神所喜悦之事的启示。我们不再通过割礼或仪式处于与祝福和咒诅的盟约结构的法律关系中。
有人可能会想，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我们是在说我们仍然像生活在旧约时代一样受十诫约束。那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越过界限陷入反律法主义。我们仍然有道德义务遵守神的道德律。我们不再有通过摩西的盟约关系，但我们确实有通过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的盟约关系。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把自己置于旧约盟约之下而陷入律法主义的另一个陷阱或犹太化异端。我们在我们要与旧约神子民的连续性和因处于新约中而与他们的不连续性之间走一条细线。
律法对信徒大有用处，也揭露了他们本性、内心和生活上的罪污；所以当他们以此自省时，便越发对罪知罪，因罪忧伤，并恨恶罪；同时也就越发清楚地看见自己对基督，以及对他完全顺服的需要。根据加尔文，律法以这种方式作为镜子起作用。信条同意加尔文，通过律法我们不仅得到关于什么使神喜悦的清晰启示，而且得到关于我们自己不完美和罪性的清晰启示。通过自省，我们将越发对罪知罪，因罪忧伤，并恨恶罪。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意志是自由的，因为我们要仍然有能力做出选择。我们仍然有意志的功能，仍然是道德代理人，即使我们要堕落了。我们缺乏的是奥古斯丁所说的自由（liberty）——爱德华兹所说的道德能力（moral ability）。我们要缺乏道德说服力或愿望或倾向，按本性和在肉体中选择神的事情。我们在我们要堕落的状态中完全在肉体中，我们要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必须使我们要从灵性死亡中复活。在我们要能倾向于义或神的事情之前，我们要必须被圣灵重生。
鉴于基督徒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事实，为什么我们要仍然犯罪？ 我们已经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按本性是罪的奴仆。我们在束缚中，但被圣灵解放了。我们要心的倾向改变了。在我们要被解放之前，我们对神的事情没有渴望。现在我们确实对这些事情有渴望。然而，在肉体和圣灵之间仍然存在持续的属灵战争。在那场斗争中，我们的成圣在进行，随着我们要越来越被道滋养并越来越恨恶我们的罪。
耶稣说：“如果你们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命令是什么，就去看书，读道。这是我希望我的子民做的事。”这就是信条在第 6 节所肯定的，律法对信徒大有用处，作为人生的准则，律法将神的旨意……指示他们。人们问的一个大问题是：“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答案是：“你们的成圣”（帖撒罗尼迦前书 4:3）。如果我们想知道那长什么样，我们将不得不昼夜思想祂的律法。要知道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是什么，你必须一生研读神的律法。祂的旨意是我们顺服祂。
作为人生的准则，律法将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指示他们，以此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又因律法也揭露了他们本性、内心和生活上的罪污；所以当他们以此自省时，便越发对罪知罪，因罪忧伤，并恨恶罪。 我们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刻，圣灵使我们要知罪，但知罪并不净化我们要脱离罪。成圣的过程需要进一步知罪，这来自于在律法的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
也可能带来因罪忧伤，并恨恶罪；同时也就越发清楚地看见自己对基督，以及对他完全顺服的需要。同样，律法对重生的人也有用处，因律法禁止罪恶，便抑制了他们的败坏。律法的第二个用处是它抑制罪。律法的威吓也表明他们即便犯罪所应得的，以及在今生所当受的痛苦，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律法中所警戒的咒诅。同样，律法的应许向他们表明神是嘉纳顺服的，以及顺服者所得的祝福，虽然这种祝福并不是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所该得的。所以人行善弃恶，因律法鼓励前者，禁止后者，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
7. 以上所述律法的用处，并不与福音的恩典相悖，反而是它美好的成全；因为基督的灵降服并使人的意志能够自由地、甘心地去行神旨意（显明在律法中）所要求的事。
以上所述律法的用处，并不与福音的恩典相悖，反而是它美好的成全（sweetly comply with it，甜蜜地顺从/符合它）。神学家包含了副词“甜蜜地”（sweetly）是很好的。这不仅仅是枯燥、抽象的神学语言。神的律法不反对恩典。它不仅符合恩典，而且律法的符合是甜蜜的。这就是我们开始研究律法时去诗篇 119 篇的方式。诗篇作者说他爱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比金子和红宝石及宝石更宝贵，它也比蜜更甜。我们通常不喜欢律法。我们认为律法是一件坏事，但基督徒爱神，爱祂的话语和祂的律法，并看到恩典和律法并不是不相容的。恩典符合律法，律法符合恩典，并且它以一种甜蜜的方式这样做。因此，我们在恩典中越长进，我们就越爱神的律法。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祂是美善的，我们爱祂律法的甜美。

